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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562][bookmark: _Toc29729][bookmark: _Toc20137][bookmark: _Toc10459]一、报告开篇和事故性质认定	
事故发生时间：2025年8月31日15时许。
事故发生地点：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满归镇高地林场18支线3公里向西北山坡的简易道约2公里处作业点（离满归镇区约50公里）。
事故发生单位：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事故类型：一般车辆伤害生产安全事故。
伤亡人数：1人死亡。
事故等级：一般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XXXXXXX元。
根河市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根河市人民政府进行汇报，并按照市领导指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迅速启动联合调查机制，成立根河满归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8·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市人民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满归镇人民政府等派人组成，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对该起事故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实地调查、资料查阅、技术分析、人员询问和专家论证等方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性质：经调查认定，根河满归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8·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作业人员违章作业造成的一般车辆伤害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8550]二、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9215]（一）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项目情况
1.矿产资源勘查登记项目开工报告
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以下简称面包山项目）
探矿权人：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勘查单位：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探许可证号：T1500002009033040026660
登记矿种：多金属
项目报备：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5月25日向根河市自然资源管理局进行报备。
有限期限：2022年3月9日—2027年3月8日
开工审批时间：2025年6月10日
开工日期：2025年6月11日
安全生产管理：呼伦贝尔市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已在合同中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内部出包的形式与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在项目成立文件中确定安全生产责任。
2.勘查单位（项目发包单位）营业执照信息
名称：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163048025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济南市历山路74号
法定代表人：王XX
成立日期：1994年4月8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测绘服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供暖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服务；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和报告编制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地质灾害治理服务；水文服务；水资源管理；水污染治理；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地理遥感信息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供冷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节能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森林经营和管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森林固碳服务；生态资源监测；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通用设备修理；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合同能源管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探矿权人营业执照信息
名称：呼伦贝尔市山金矿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5701382136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根河市得耳布尔镇林海路军民街
法定代表人：董XX
成立日期：2001年08月13日
经营范围：采矿、选矿、冶炼、销售。
4.项目承包单位营业执照信息
名称：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地勘六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3667335183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起步区内
法定代表人：孙XX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测绘服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和报告编制服务；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规划设计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环保咨询服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境保护监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谷物种植；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具有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蒙）FM安许证字(2024)004009号，许可范围：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有效期2024年2月26日至2027年2月25日。
5.涉事单位营业执照信息
名称：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佳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3756676035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法定代表人：吕XX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8日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勘察；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未取得许可范围为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6.涉事单位基础信息
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组织机构：
主任：孙XX
副主任：付XX、马X、王XX、庄XX、刘XX、王XX、任XX、关XX
成员：唐XX、孙XX、于X、赵XX、吕XX、陈XX、韩XX、马X、何XX、孙XX、李XX、周X
安全管理情况：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关管理制度、开展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开展事故隐患排查等安全管理。
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共有从业人员54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项目作业人员11人，成立安全管理机构。
组长：吕XX
成员：裴XX、于X、张XX、吕XX、王XX、唐XX、霍XX、迟X
防火和专职安全员：裴XX
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张XX、王XX、迟X、于X、吕XX、霍XX
钻探组负责人：王XX
安全管理情况：制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相关管理制度、开展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开展事故隐患排查等安全管理。
7.合同关系
呼伦贝尔市山金矿业有限公司探矿权发包给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6月6日签订合同。
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发包给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6月10日签订合同。
工程名称：呼伦贝尔山金矿业有限公司多金属矿产勘查第一标段（面包山矿区）
工作目的和任务：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详查，进一步研究以往勘查成果资料，通过大比例尺物探测量，圈定隐伏岩体，划分区内断裂构造格架，并结合地质资料确定含矿构造带位置，为下一步找矿工作提供信息；为勘查区北部为进一步勘查工作提供依据。
工程工期：2025年6月10日至2026年1月31日
盛佳公司为地勘六公司控股公司，业务和人员均由地勘六公司统一调配，根据《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项目管理办法》和《2025年内蒙古地勘六公司企业经营分工》【1】【2】显示，由地勘六公司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项目部，以内部出包[footnoteRef:0]【3】的形式交由盛佳公司进行地质钻探作业，该公司不具备该业务的安全生产许可。 [0: 【1】 《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项目管理办法》第三条项目经营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统筹管理、分类实施的原则。下属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中，全面服从公司的指导、协调和统筹管理，公司统一协调项目承揽与实施,按照年度经营企业分工指定项目承担单位负责项目实施。
(二)统一流程、归口管理的原则。项目实施过程中统一执行公司制定的各重要环节管控流程和制度，接受业务管理部门的监管。对管理成熟或风险小的企业或相关业务可以实行授权管理。
(三)统筹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项目收支核算由公司统筹规划，实行项目收支计划与决算管理，合同单位是项目对外结算主体，通过内部核算将项目盈亏计入项目承担单位。
(四)分工协作、效率优先的原则。为提高项目实施效率、公司可以指定多个下属企业作为共同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承担单位也可以将部分专业工作直接委托给其他下属企业完成。
【2】 《2025年内蒙古地勘六公司企业经营分工》五、呼伦贝尔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探矿工程和工程勘察业等业务板块的经营与管理。承担地质钻探、坑探，水文地质钻探，岩土工程设计与勘察施工、机械维修与网围栏等工程材料加工与销售、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复核、土石方施工等业务。
【3】 《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普查2025 年度实施方案》三、工程出包方案：本项目年度工作由六公司组织实施，不涉及对外分包事项，其中钻探施工、样品测试、工程点测量由内部协作单位组织完成。钻探施工由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按内部协议价格结算，机械岩芯钻探(岩石VIⅧ级,0~500m)450元/米，基岩浅钻(0-20m)150元/米，预估费用共计97.50 万元。
] 

[bookmark: _Toc60]（二）事故发生经过
调查组在对事故有关信息调取、实地勘查走访及询问相关人员的基础上，结合收集有关资料及事故相关人员对事故发生情况的描述，对事故发生经过还原如下：
死者：张XX，男，38岁，汉族，身份证号：152XXXXXXXXXXXX613，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钻探班长。
经调查了解：8月31日14时30分许，面包山项目机长王XX安排张XX驾驶履带运输车将拆卸的设备运输到山下。张XX驾驶履带运输车在勘探位置的简易道上行驶，运输作业机具返回山下营地，王XX和姚XX在车后跟随。履带运输车在沿陡坡向下山行驶的过程中，向一侧滑移，履带运输车驾驶员张XX（死者）从车上跳下来，试图操作让车辆停下来，导致车辆把张XX压在了车下。姚XX看到张XX被压在车下后去停止了运行中的运输车，王XX和姚XX在车边喊张XX没有应答，随后王XX去山上喊人。王XX听到王XX喊出事了，叫山上的工友一起前去救援。山上的工人到了事发地点，王XX先让工人把车上的设备卸下来再抬车救援。8个人将车抬起来后，张XX（班长）和岳XX（力工）将张XX从车下拽出，随后安排人员将张XX搬运至山下。
[bookmark: _Toc13960]（三）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满归镇高地林场18支线3公里向西北山坡的简易道约2公里处作业点（离满归镇区约50公里）
作业人员情况：机长王XX安排张XX(死者)驾驶履带运输车将拆卸的设备运输到山下，王XX和姚XX在车后跟随，履带车发生侧滑，张XX(死者)跳车被压在车下，王XX等人喊人救援。
设备使用情况：无号牌履带式运输车，所有人为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家山东亿宸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型号YC-E3000型履带运输车，发动机型号为QC28D，编号为：1016851，核定载额3000kg，外廓尺寸为3000×1800×1600mm。
[bookmark: _GoBack]现场勘验情况：2025年9月6日9时30分许，根河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协同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派出所、根河市总工会、根河市自然资源局、满归镇政府及事故调查专家对根河满归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8·31”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进行现场勘验。
勘验现场位于满归镇高地林场18支线延长线3公里向西北山坡的简易道路2公里左右，勘验是在自然光下进行，现场无通讯信号，手机无法定位，勘验时因救援需要履带车已前移。勘验现场可见简易路东侧停放一辆履带运输车，车头向南，车尾向北，栽入路旁树丛中，车尾翘起，经现场测量履带运输车上翘车身长3米，宽1.8米，高度0.65米。经现场目击者指认，履带运输车后部平板上可见有后焊接的三个立柱，平板四周分布有四个液压缸支腿。履带运输车车身仅可见柴油发动机铭牌一处，该铭牌显示柴油机标定功率20.6KW，标定转速2200r/min，编号为NO1076851。经现场目击者模拟履带运输车操作区位于车身的前部左侧，前部无防护，张XX（死者）事发前是坐在电瓶箱上进行操作履带运输车的，靠近电瓶箱一侧依次是左转操作杆、右转操作杆（左右操作杆同时下压是刹车）、挡杆（1、2、3、R挡）、快慢杆。
对车底观察可见车底一颗松木卷入车架中，该运输车履带宽0.35米，通过与山坡处残留的车辙印记进行比对，以及目击者指认还原可知，履带运输车在下坡过程中发生侧滑，侧滑方向是车辆行进方向的左侧，通过对现场坡度的测量该处山坡最小坡度为17°，最大坡度24°，在最大坡度角处有一残留树桩，根据车辙痕迹观察，可知车辆右侧履带从残留树桩右侧压过，驶入简易路行进方向左侧树丛中。
通过对现场散落物品指认和对现场目击者了解，现场散落用具为事发时履带车车载物，对死者救援时卸载四周，重量约为0.9吨，履带车向西简易路地面放置一钻井操作台，由此向西为帐篷铁架，此操作台向北为一台发动机，由此向北铁皮工作箱，内有工具，此工具箱向东为一液压油箱和一发动机，周围还散落有液压油桶。履带车车尾向北见一蓝红纹路运动鞋（经指认为死者张XX所穿），为右脚，被压在树枝下，鞋北侧为一发动机。履带车东北方向放置一捆帐篷铁架，履带车南侧有零散液压油桶，履带车东侧、南侧均为树林（现场立面示意图见图2）。
通过现场目击者模拟还原，死者张XX当时被困在履带车平板下部，被一松木杆卡住右腿，面向下，成跪姿，蜷缩在车下，救援出后腿部和臀部裤子有损毁，面部铁青，其他未见明显血迹和伤痕。

[image: 00f6bf85edeab9fb639c6b8bef97bab]图1：涉事履带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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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现场立面示意图
[bookmark: _Toc19099]（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张XX，男，37岁，汉族，身份证号：152XXXXXXXXXXXX613，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钻探班长。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直接经济损失457735元。
[bookmark: _Toc47]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1527]（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8月31日15时15分王XX向盛佳公司杨XX报告事故，同时盛佳公司杨XX通知办公室人员裴XX向上级进行报告，15时17分许盛佳公司办公室人员裴XX向地勘六公司安全环境工程部部长唐XX进行事故报告，15时19分地勘六公司安全环境工程部部长唐XX向地勘六公司分管安全副总经理刘XX进行事故报告，15时25分和15时30分地勘六公司分管安全副总经理刘XX分别向公司董事长孙XX和总经理付XX进行事故报告，16时13分和16时15分安全环境工程部部长唐XX受董事长孙XX指示分别向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和根河市应急管理局进行事故报告，根河市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后16时33分和16时40分别向根河市政府和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发生单位全程如实报告，不存在谎报、瞒报、迟报情形。
[bookmark: _Toc19775]（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姚XX看到张XX被压在车下后去停止了运行中的运输车，姚XX和王XX在车边喊张XX没有应答，随后王XX去山上喊人。王XX听到王XX喊出事了，叫山上的工友一起前去救援。山上的工人到了事发地点，王XX先让工人把车上的设备卸下来再抬车救援。8个人将车抬起来后，张XX和岳XX将张XX从车下拽出，随后安排人员将张XX搬运至山下。
[bookmark: _Toc18679]（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2025年8月31日15时08分王XX拨打根河市的120急救电话，120询问事发地点后，根据就近原则让其联系漠河市人民医院的120救护车。15时44分许王XX通过根河市120指挥中心联系到漠河市人民医院，16时44分左右漠河市人民医院的120救护车与王XX的车辆相遇，并进行抢救。王XX同时拨打110报警，17时26分漠河市人民医院确认张XX死亡。
事故发生后，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积极与家属进行沟通，全力安抚家属情绪，与家属达成和解协议，未发生社会不良舆论信息。
[bookmark: _Toc3792]（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根据调查询问和各单位提供资料，调查组认为事发后，属地救援部门能够根据辖区特点因地制宜的组织涉事企业进行自救，并协助临近省份急救人员对遇难者进行救援。事故发生企业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迅速报告事故，积极救治遇难者，各救援单位始终坚持“两个至上”，统筹调度各方力量，有效控制救援风险，安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且及时救治受伤人员，积极稳妥开展善后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8738]四、事故原因分析 
经现场勘查，询问相关人员，调阅有关档案、记录、报告等材料，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询问笔录、排除他杀情况说明和漠河市人民医院出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根据国家标准GB6441-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2-86（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调查组综合分析认为：
[bookmark: _Toc4470]（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直接原因是张XX在履带运输车发生滑移后，违规跳车进行停车作业，导致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Toc18135][bookmark: _Toc16608]（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尸检
2025年9月1日委托呼伦贝尔蓝盾司法鉴定中心，9月2日进行鉴定，根据2025年10月17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呼蓝司法鉴定中心〔2025〕病鉴字第58号）显示，死者张XX符合头部、躯干及四肢受到挤压引起严重的胸部损伤及心功能病变，导致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明确了本起事故排除刑事案件。
[bookmark: _Toc2878]根据哈尔滨华鸿司法鉴定中心2025年9月11日进行鉴定，2025年9月16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哈华鸿〔2025〕毒司鉴字788号）显示，死者张XX未检出乙醇和甲基苯丙胺，排除醉酒和吸毒驾驶车辆和作业可能。
2.车辆检验
根据黑龙江骏博交通事故司法鉴定中心2025年9月11日进行鉴定，2025年9月22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骏博鉴〔2025〕痕迹鉴字3861号）鉴定意见显示，(一)无牌号履带式运输车符合(GA802-2019)《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中对以动力驱动非道路车辆的定义范畴，该车的车辆类型为以动力驱动非道路车辆。(二)依据检验及实验情况，确定在平地无牌号履带式运输车在各个档位高速及低速情况下前进、后退，其制动系、转向系、行驶系均可正常工作。(三)依据检验及实验情况，确定在坡路无牌号履带式运输车在各个档位高速及低速情况下前进、后退，其制动系、转向系、行驶系均可正常工作，排除车辆故障可能。
[bookmark: _Toc3762]（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对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
[bookmark: _Toc29437]（四）间接原因分析
1.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不具备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察安全生产许可，违法进行作业。钻探班组作业施工安全管理存在漏洞，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现场检查缺失。
2.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不到位，导致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淡薄，缺乏对作业危险环节和设备设施的风险辨识，反映出项目部安全教育培训未做深做实。
3.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管理存在严重缺陷，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未对设备设施存在的风险进行辨识，未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未发现员工习惯性违章作业，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4.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深不细，开展安全培训和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发现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未发现违反操作规程作业行为。
[bookmark: _Toc30474]五、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8825]（一）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制度不健全，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发现人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行为；设备设施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不到位，导致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淡薄，未能熟练掌握安全技能，致使从业人员对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对作业现场安全检查流于形式，不能有效的排除安全生产隐患；未取得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察安全生产许可的情况下开展钻探业务。
[bookmark: _Toc8646]（二）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对项目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作业现场风险辨识和管控未有效落实，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设备设施管理缺失，未发现经常性违章作业行为，对下级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能督促下级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bookmark: _Toc9937]（三）根河市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为行业管理部门，虽对地质勘查行业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但未发现野外作业人员违规操作等问题，管理存在不足，落实行业管理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不到位。
[bookmark: _Toc14238]（四）满归镇人民政府
满归镇人民政府为属地监管部门，负有属地监管职责，存在与行业主管部门的信息沟通不畅，未发现该作业单位存在的隐患，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宣传存在盲区，临时性项目施工风险警示针对性不强。
[bookmark: _Toc2523]（五）根河市矿山安全监管局
矿山安全监管局为行业监管部门，沟通协调机制不畅，与自然资源、属地政府沟通协调不到位，对全市矿山地质勘探情况掌握不全面。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够彻底，未严格督促地质勘查单位履行备案程序，对矿山地质勘查安全监管不全面。
[bookmark: _Toc6116]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6486]（一）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张XX、男、37岁、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钻探班长，缺乏安全意识，在履带运输车发生滑移后，违规跳车进行停车作业，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相关责任。
2.王XX、男、44岁、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钻探机长，负责钻探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未能有效履行机长的安全管理职责，对人员习惯性违章作业未能及时制止，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上一年收入25％的罚款。
3.娄X、男、38岁、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项目现场负责人，落实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发现安全隐患，落实安全培训不到位，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上一年收入20％的罚款。
4.林XX、男、41岁、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项目负责人，组织隐患排查不到位，未发现安全隐患，组织安全培训不到位，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上一年收入25％的罚款。
5.任XX、男、41岁、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管理不到位，未严格审批购买设施设备，未有效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有效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对此次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上一年收入20％的罚款。
6.吕XX、男、54岁、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未能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未能有效排除安全生产管理中的隐患，对此次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依据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4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7.唐XX、男、56岁、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境工程部部长，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巡查不到位，现场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上一年收入25％的罚款。
8.刘XX、男、57岁、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未能对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设备设施有效监管，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上一年收入30％的罚款。
9.孙XX、男、59岁、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对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满归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未有效组织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未有效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对此次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依据第九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40％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bookmark: _Toc13293]（二）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0.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制度不健全，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未发现人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行为；设备设施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不到位，导致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淡薄，未能熟练掌握安全技能，致使从业人员对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以69万元的罚款。
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不具备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察安全生产许可，违法进行作业，依据《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从事钻探工程、坑探工程施工的地质勘探单位应当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以10万元的罚款。
基于以上事实依据建议合并处罚，处以79万元的罚款。
11.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对下级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发现经常性违章作业行为，未能督促下级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对该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建议由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处以51万元的罚款。
[bookmark: _Toc25717]（三）其他处理建议
12.根河市自然资源局为行业管理部门，虽对地质勘查行业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但未发现野外作业人员违规操作等问题，管理存在不足，落实行业管理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不到位的问题。根据《根河市安全生产约谈办法（试行）》建议对根河市自然资源局进行约谈，向根河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13.根河市满归镇政府为属地监管部门，负有属地监管职责，存在与行业主管部门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未发现该作业单位存在的隐患，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宣传存在盲区，临时性项目施工风险警示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根据《根河市安全生产约谈办法（试行）》建议对满归镇政府进行约谈，向根河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14.根河市矿山安全监管局为行业监管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存在沟通协调机制不畅，与自然资源、属地政府沟通协调不到位，对全市矿山地质勘探情况掌握不全面，对矿山地质勘查安全监管不全面的问题，建议根河市矿山安全监管局向根河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bookmark: _Toc31424]七、事故主要教训 
上述事故的发生暴露出企业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管理缺失，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不完善，上级公司对子公司的安全管理“层层衰减”未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落实，隐患排查不全面，在生产所用设备的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作业人员未有效履行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完全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企业主要负责人没有认真履行“全面统筹安全生产”的法定职责，日常安全管理流于形式；属地和行业安全监管存在盲区，没有完全掌握相关企业在本地区的生产经营情况。
[bookmark: _Toc17187]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吸取事故教训，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切实做好我市安全生产工作，针对本起事故所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以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32606]（一）呼伦贝尔市盛佳工程勘察有限责任公司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立即建立生产设备安全管理相关制度；按要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9458]（二）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要立即建立健全《子公司安全管理办法》切实消除安全管理漏洞，强化对子公司安全管理管控；对所有勘探项目开展安全风险大排查大整治，对面包山多金属矿勘探项目进行全面整顿，加强对项目负责人的培训管理，重新审核所有从业人员资质和设备安全性能，强化安全管理人员履职能力。
[bookmark: _Toc5659]（三）根河市自然资源局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对本市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检查和帮扶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切实履行行业管理部门职责，通过会商研判、联合执法、问题移交等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监管合力。
[bookmark: _Toc2792]（四）根河市满归镇人民政府
要完全掌握相关企业在本地区的生产经营情况，进一步强化对本地区企业安全生产知识及政策法规的宣传，定期召开地区安全生产分析研判会议，根据本地区各类生产经营活动风险情况，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及监管部门的沟通，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bookmark: _Toc18906]（五）根河市矿山安全监管局
要建立协同联动机制，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各乡镇政府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同步开展勘探备案工作，要求探矿勘探队伍需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方可实施勘探工作，依法依规开展探矿工作，如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将采取行政处罚措施依法处理。全面摸底排查，掌握全市探矿队伍情况，明确项目位置、把握重要时间节点、勘探范围、施工单位、安全措施等信息，要求探矿企业或队伍按照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实施探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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